
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2025年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
一、项目名称

2025年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是按照相关统计口径及经费列支核算更加细致的要求，将日常公用经费31,400.00元拆分为10,000.00元（日常公用经费）、21,400.00元（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来使用。这样便于区分各项经费使用情况，也能更清楚的统计出每年开展纪检监察执纪执法业务工作所需的经费。该项目符合立项要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玉溪市江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是按照相关统计口径及经费列支核算更加细致的要求，将日常公用经费31,400.00元拆分为10,000.00元（日常公用经费）、21,400.00元（纪检监察机关保障经费）来使用。这样便于区分各项经费使用情况，也能更清楚的统计出每年开展纪检监察执纪执法业务工作所需的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障我委每年开展纪检监察执纪执法业务工作所需的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按照定额标准每人每年31,400.00元减去10,000.00元日常公用经费后，剩余21,400.00元测算，我委共用在职在编人员89人，合计1,904,600.00元。其中：本级财政1,904,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更好的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项目二  “清廉村居”示范点工作经费

一、项目名称

“清廉村居”示范点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任务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推进“清廉云南”建设的基本原则、战略重点和方法路径，以“10个专项行动”为引领，在全区范围内创建一批“清廉村居”建设示范点，促进清廉要素进一步融入基层治理，形成示范引领、全域推进、共建共享的清廉建设新格局，实现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以“清廉村居”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玉溪市江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任务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推进“清廉云南”建设的基本原则、战略重点和方法路径，以“10个专项行动”为引领，在全区范围内创建一批“清廉村居”建设示范点，促进清廉要素进一步融入基层治理，形成示范引领、全域推进、共建共享的清廉建设新格局，实现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以“清廉村居”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创建“清廉单元”建设示范点方案开展打造“清廉村居”示范点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纪委宣传部，预计2025年度开展打造“清廉村居”示范点工作，补助每个乡镇（街道）5万元，共计3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打造“清廉村居”示范点，促进清廉要素进一步融入基层治理，形成示范引领、全域推进、共建共享的清廉建设新格局，实现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以“清廉村居”建设新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项目三 巡察工作经费

一、项目名称

  巡察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巡视工作方针和政治巡视要求，强化党内监督，加大巡察保障机制建设，推进我区巡察工作依规依纪依法开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贯彻落实巡视工作方针和政治巡视要求，强化党内监督，加大巡察保障机制建设，推进我区巡察工作依规依纪依法开展，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7〕43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州（市）、县（市、区）党委巡察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云办发〔2017〕44号）、《中共玉溪市委巡察工作实施细则》（玉办发〔2018〕25号）、《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玉江发〔2016〕38号）和《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巡察工作人才库管理办法（试行）》（玉江巡发〔2020〕30号），按照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开展巡察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预计2025年度全年开展3-4轮巡察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1.2025年3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2.2025年6月30日前支付5.00万元。3.2025年9月30日前支付5.00万元。4.2025年12月31日前支付5.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2025年度全年开展3-4轮巡察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强化党内监督，加大巡察工作力度，推进我区巡察工作依规依纪依法开展。

